附件1：
危险废物省内转移联单申领表
（一式两份，环保部门和产生单位各一份）
	一、单位基本情况（产生单位填写）

	产生单位（公章）
	
	地    址
	

	联 系 人
	
	电    话
	

	接受单位
	
	地    址
	

	联 系 人
	
	电    话
	

	经营许可证号
	
	有 效 期
	

	运输单位
	
	运输经营许可证号
	

	运输路线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自移出市州到接受市州）

	二、转移废物情况（产生单位填写，废物类别多的可增加行）

	废物名称
	废物类别代码
	处置方式
	本次计划转移数量（吨）
	本次计划转移车次
	申领转移联单份数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合     计
	
	
	

	计划转移时间
	  自      年    月    日到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三、管理制度落实情况（产生单位填写）

	产生单位是否报备危险废物管理计划
	
	产生单位是否执行危险废物申报登记制度
	

	产生单位与接受单位是否签订危险废物处置利用合同
	
	上一批次申领的转移联单是否按要求报送环保部门
	

	承诺：以上所填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如存在瞒报、漏报、错报等问题，依法承担一切责任。
法定代表人/单位负责人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  

	四、转移联单发放及报送情况（环保部门与产生单位共同填写，可视情增加行）

	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发放情况（环保部门填写）
	向环保部门报送本批次转移联单时间（年月日）
	备注

	废物类别代码
	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编号
	转移联单份数
	第二联正联
	第二联副联
	第五联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环保部门发放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产生单位领取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说明：1、产生单位在危险废物转移前三日内向移出地市级环保部门提交《危险废物省内转移联单申领表》一式两份。
2、本表需附以下材料：（1）危险废物处置利用合同复印件；（2）办理转移手续联系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及企业授权文件原件。复印件需加盖公章。
3、移出地市级环保部门按“每转移一车、船（次）同类危险废物填写一份联单”和“每车、船（次）有多类危险废物的，每一类危险废物填写一份联单”要求发放相应数量转移联单并编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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